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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：
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全称，以下简称“本企业”）有意向并愿意参加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（以下简称“十五冬”）             （类别） 官方战略合作伙伴  征集活动，并承诺遵守本次征集活动的程序和规则。
本企业向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（以下简称“征集人”）承诺：
一、除非经过征集人明确书面许可，本企业不会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进行商业性宣传，或者明示、暗示本企业与“十五冬”或征集人以及征集人市场开发存在任何关联。
二、本企业同意并确认，除非经过征集人明确书面许可，本企业无权使用或许可使用、复制或开发“十五冬”的标志和授权称谓。
    三、本企业将对因参加本次征集活动接触到的所有信息承担保密义务，无论该信息以何种形式表现，也无论本企业以何种方式取得。通过合法公开途径获取的信息除外。
    四、本企业同意并确认，征集人因本次征集活动向本企业提供任何资料，并不代表征集人对该等资料相关权利的转让。
因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征集人造成的任何损失，本企业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与本次征集活动有关的一切往来信函请寄至：

联系人：李乐          电话：13840204407
电子邮件：441717503@qq.com
地址：沈阳市浑南区全运路109号沈阳创新天地H座1109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110000



企业（公章）：
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

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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